关于转发《省教育考试院办公室关于做好2008年成人高校录取新生资格复查工作的函》的通知
2009.03.13
各院（系、部）：
现将苏教考办函[2009}5号(附件1)转发，请各院（系、部）根据文件精神，做好本院（系、部）及对口联系教学点（附件2）的相关工作，请务必于3月18日前将新生报到时下发的新生信息核对表和《苏教考办函[2009]5号》中的注销新生名单表以纸质表提交成教处，逾期不交，影响新生信息注册，由相关管理人员及学生负责。
注：1.新生信息核对表务必由学生签名
2.未收到新生信息核对表的单位，请与招生科钱昊联系
（办公室号码：86664193 手机：13815956207）

附件1：苏教考办函【2009】5号
附件2：2008年各院（系、部）对口联系单位
